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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卫生死角和陈年垃圾，小区环境
整饬一新；整治空中飞线，“蜘蛛网”少了很
多；整治道路交通秩序，修补完善道路设
施，群众出行更安全方便……

连日来，株洲经开区上下同心，严格对
照文明城市测评体系，细化创建工作方案，
明确责任分工，做到创建工作任务、责任、
人员、进度、时限“五落实”，扎实推动创文
整改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数据显示，4 月底至今，该区针对创文
整改督查出的 199项问题，下发督办通知书
12期，严格安排相关责任单位抓好落实，限
期整改到位。对交办的已到整改期限的 187
项问题，完成问题整改 169 项，完成进度超
过 90%。

●告别脏乱差 环境更美丽

5 月 22 日至 26 日，学林街道办事处联
合区城管局，在三冲社区、文荟社区开展

“毁绿种菜”专项治理行动，共清理圈占公
共绿地种菜面积 600余平方米。

老旧小区内车辆乱停放、城中村陈年
垃圾乱堆乱放、违规圈地毁绿种菜等问题，
一直是城市管理的难题。如何找准短板和
痛点，对症下药除“顽疾”？在创文工作中，
该区城管局主动谋划，与镇街、社区、小区、

学校、志愿者联合，
建立常态长效机制，
将管理触角延伸至
村居，全力改善小区
环境。

截至目前，该区
共出动 1200余人次，
开展市容环境整治
行动 90余次，下达整
改通知书 57份，清理
卫生死角 900 余处，
清理陈年垃圾、废弃
杂物、乱倒的建筑垃
圾 50余车，清除城乡
接合部违规种植面
积 1000余平方米，清
理人行道杂草 10 余
公里，督促、指导辖
区内项目工地覆盖

防尘网 3.2万余平方米。同时，城管部门严格
按照《户外广告和牌匾控制规划》，拆除违
规设置的广告 197处，督促修复工地围墙广
告 17处。结合联网处罚系统，处理人行道机
动车乱停乱放 1400 起，处置违停车辆 680
辆，劝离车辆 720辆。

该区还出台方案，进一步加强对环卫
设施车辆的管理，实现密闭化运输、无害化
处理，全面提升环境卫生管理水平。截至目
前，共清洗果皮箱 3100余个、欧盟桶 6900余
个、移动收集箱 900余个。

●“蜘蛛网”少了 天空更清爽

6 月 8 日，在红旗北路至环保路飞线整
治现场，中国移动株洲分公司工作人员正
对脱落电线进行整治，对废线进行拆剪，对
居民现有使用的电线电缆进行捆绑整理。
目前该处整治已完成 70%，预计本月中旬
可全部完成。

“以前一抬头，看到的就是跟‘蜘蛛网’
一样的‘飞线’，现在整齐多了，从这经过心
情都舒畅了！”附近居民程女士说。

空中线缆如“蜘蛛网”悬在上空，不仅
影响市容市貌，而且存在安全隐患。前期，
该区摸排出 45处“空中飞线”隐患，按照“1+
1+3”模式，即 1 个镇街道对应 1 个牵头运营
商，3 个运营商同步跟进，社区干部现场配
合做好宣传动员，多方合力开展“空中飞
线”整治。截至目前，已完成辖区通信线缆

整治 39处，预计 6月 20日前全面完成整治。

●提质升级 设施更完善

受大型车辆碾压、雨水天气冲刷等多
方面原因影响，玉龙路二期路面出现了多
处破损坑洼。6月 6日，该区城管局启动破损
路面修复工程，预计两周时间完成修复，恢
复道路通行能力。

基础设施是城市的“筋骨”，也是城市
文明最直观的体现。根据创文工作相关要
求，该区城管局坚持“早谋划、早准备、早动

手”的原则，全面排查道路坑洼、积水、人行

道砖及护栏缺失、损坏等市政设施问题，对

于破损路面及时进行修复完善，全面提升

创文“硬实力”。

从4月底至今，该区已对向阳北路、职教

城智谷广场、龙头铺新街和华强路等道路

300处存在问题的市政设施进行修复，其中

人行道3000平方米、车行道2500平方米。同

时，对云龙大道、云峰大道和龙溪路等道路

沿线绿化进行修剪和行道树刷白，共计修剪

150000 平方米，刷白 2600 株。对云龙大道、

职教城范围和华强路等道路故障路灯进行

修复，共修复150杆，清洗路灯杆260杆。

●重点整治 出行更文明

“师傅，您的电动车没有牌照，请跟我

到这边登记一下信息，安装临时号牌。”仅

用 10 分钟，交警就帮车主办完上牌手续和

安装程序。6月 9日，在云龙大道与向阳路交

叉路口，云龙交警大队重点开展骑乘摩托

车和电动车不戴安全头盔、非法安装遮阳

伞、无牌无证等交通违法行为集中整治行

动，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近两个月来，云龙交警大队对实地考

察的 38 个重点点位实行责任到人“包干”

制，实施全天勤务制度，狠抓交通秩序整

改，对路口可见交通违法行为开展重点治

理。4 月底以来，全区共查处“两车”不戴头

盔违法 1582起，拆除“两车”遮阳伞 1760把，

电动车上牌 629台。

同时，云龙交警针对辖区主要道路、重

要路口及重点场所开展交通设施大排查，

对道路交通标线不清晰、交通标志损毁残

破、指示标牌设置不合理等问题进行整改
修复。针对辖区主要道路、重点区域开展违
停整治，共查处车辆违停 1719起。

共建清洁美丽世界
6 月 1日，株洲经开区生态环

境局在云龙万达广场开展以“共
建清洁美丽世界”为主题的世界
环境日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摆
放宣传展板、现场讲解、发放宣传
资料和环保购物袋等方式，向过
往群众普及环境污染的类别和危
害等相关知识，号召大家从身边
小事做起，节能减排、低碳生活，
以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保护生
态环境。

（李琼璜）

云田镇适龄妇女
免费筛查“两癌”

近日，云田镇卫计办联合镇
妇联、云田卫生院，开展农村适
龄妇女和城镇低保妇女免费“两
癌”筛查工作。

此轮筛查，为期 5 天。期间，
云田卫生院合理安排社区“两癌”
筛查时间，做好参检人员组织服
务工作，对出行不便的人员安排
车辆接送，共有 504 名适龄妇女
免费筛查。

（王政 谭玲慧）

爱眼科普进校园
6月 2日，株洲经开区民政局

在长郡云龙实验学校开展以“爱眼
护眼始于心，科学用眼践于行”为
主题的爱眼日活动，为学校师生带
来一顿“科学用眼知识大餐”。

活动中，眼科医生以《青少
年近视防控大讲堂》为题，列举
近视眼的种种危害，分析青少年
近视的现状、出现近视的前兆及
形成近视的原因，并提出预防近
视的有效措施。现场，医护人员
还为学生们免费进行眼部检查
及视力筛查。

（刘笑贝 李勇）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
者/李逸峰 通讯员/李钰 张
媛） 近日，株洲经开区印发
表彰决定，给予株洲经济开发
区消防救援大队记集体三等
功、段志勇等5名指战员记个
人三等功的奖励，号召全区各
级各部门学习他们忠诚担当、
奋勇争先、主动作为、迎难而
上的精神，为建设国家级经开
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在去年 8 月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阻击战中，株洲经济
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率先举
旗应战，组建“战疫·火焰蓝”
党员突击队，主动协调市消
防 支 队 组 建 战 疫“ 百 人 天
团”，圆满完成隔离点建设、
检测消毒、物资配送、医疗垃
圾转运等急难危重任务，为
全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
出了表率，形成了强大的社
会影响，赢得广大干部群众
的高度赞誉。

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出让公示
[2022]协字第007号

位于株洲市芦淞区董家塅办事处道田村道田安置房地块协议出
让方案已经市政府批准。从即日起向社会公开发布公告，公示期十日。

公示主要内容如下：

土地位置

土地面积

容 积 率
建筑限高
土地用途
土地供应
开发程度
供地对象
出让价格

其他
交易
条件

芦淞区董家塅办事处道田村

628.59㎡（合 0.943亩）

现状
现状

住宅用地

现状土地利用条件供地

株洲新芦淞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划拨用地调整为出让用地需补缴 156万元。⑴经公示十日，无异议后，以协议方式将本宗地出让给株洲新芦淞
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土地出让面积为 628.59㎡（合 0.943亩），土
地用途为住宅用地，出让年限为住宅 70年。
⑵应补缴的土地出让价款 156万元由株洲新芦淞产业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在公示结束之日起 10日内一次性全额缴清。
⑶必须按 2022 年 4月 6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关于出让道
田安置小区和罗塘安置小区部分剩余安置房的规划意见》执行。
⑷自公示结束之日起 30日内应在自然资源部土地动态监管系统中
录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⑸如相关权利人、利害关系人等对本次协议出让存有异议，请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10日内，以书面形式提交至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 804办公室开发利用科。

土地级别

出让面积

建筑密度
绿 地 率
出让年限

住宅七级
628.59㎡

（合 0.943亩）
现状
现状

住宅 70年

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2年 6月10日

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出让公示 [2022]协字第009号

位于芦淞区董家塅办事处道田村罗塘安置房协议出让方案已经市政府批准。从即日
起向社会公开发布公告，公示期十日。

公示主要内容如下：

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2年 6月10日

土地位置
土地面积
容 积 率
建筑限高
土地用途
土地供应
开发程度
供地对象
出让价格

其他
交易
条件

芦淞区董家塅办事处道田村
1928.97㎡

现状
现状

住宅用地

现状土地利用条件供地

株洲新芦淞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划拨用地调整为出让用地需补缴 415万元。⑴经公示十日，无异议后，以协议方式将本宗地出让给株洲芦淞国有资产投资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土地出让面积为 1928.97㎡，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出让年限为住宅 70年。
⑵应补缴的土地出让价款 415万元由株洲新芦淞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在公示结束之日起
10日内一次性全额缴清。
⑶必须按 2022 年 4月 6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关于出让道田安置小区和罗塘安置小
区部分剩余安置房的规划意见》执行。
⑷自公示结束之日起 30日内应在自然资源部土地动态监管系统中录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
⑸如相关权利人、利害关系人等对本次协议出让存有异议，请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10日内，
以书面形式提交至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804办公室开发利用科。

土地级别
出让面积
建筑密度
绿 地 率
出让年限

住宅七级
1928.97㎡

现状
现状

住宅 70年

【2022】网挂第054号地块终止公告
根 据 株 洲 市 自 然 资 源 和 规

划 局《关 于 终 止〔2022〕网 挂 第

054 号 地 块 出 让 的 函》，现 终 止

该地块的挂牌出让，特此公告。

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2年 6月10日

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出让公示
[2022]协字第008号

位于株洲市芦淞区芦淞路 54 号芦淞区经济和信息化局资产地块协议
出让方案已经市政府批准。从即日起向社会公开发布公告，公示期十日。

公示主要内容如下：

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2年 6月10日

土地位置
土地面积
容 积 率
建筑限高
土地用途
土地供应
开发程度
供地对象
出让价格

其他
交易
条件

株洲市芦淞区芦淞路 54号
268.78㎡(分摊)

现状
现状

商业用地

现状土地利用条件供地

株洲芦淞国有资产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划拨用地调整为出让用地需补缴 85万元。⑴经公示十日，无异议后，以协议方式将本宗地出让给株洲芦淞国有资
产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土地出让面积为 268.78㎡(分摊)，土地用途为
商业用地，出让年限为商服 40年。
⑵应补缴的土地出让价款 85万元由株洲芦淞国有资产投资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在公示结束之日起 10日内一次性全额缴清。
⑶必须按 2022 年 3月 22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关于湘安门面、
体育路芦淞区城市管理局门面和七星购物广场六楼（部分）等三处资产
的规划意见》执行。
⑷自公示结束之日起 30日内应在自然资源部土地动态监管系统中录入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⑸如相关权利人、利害关系人等对本次协议出让存有异议，请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 10日内，以书面形式提交至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804办
公室开发利用科。

土地级别
出让面积
建筑密度
绿 地 率
出让年限

商服用地二级
268.78㎡(分摊)

现状
现状

商服 40年

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出让公示
[2022]协字第010号

位于株洲市芦淞区钟鼓岭七星购物广场资产地块协
议出让方案已经市政府批准。从即日起向社会公开发布
公告，公示期十日。

公示主要内容如下：

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2年 6月10日

土地位置
土地面积
容 积 率
建筑限高
土地用途
土地供应
开发程度
供地对象
出让价格

其他
交易
条件

株洲市芦淞区钟鼓岭
199.74㎡(分摊)

现状
现状

商业用地

现状土地利用条件供地

株洲芦淞国有资产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划拨用地调整为出让用地需补缴 72万元。

⑴经公示十日，无异议后，以协议方式将本宗地出让给株
洲芦淞国有资产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土地出让面积
为 199.74㎡(分摊)，土地用途为商业用地，出让年限为商
服 40年。
⑵应补缴的土地出让价款 72万元由株洲芦淞国有资产
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在公示结束之日起 10日内一次
性全额缴清。
⑶必须按 2022 年 3月 22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

《关于湘安门面、体育路芦淞区城市管理局门面和七星
购物广场六楼（部分）等三处资产的规划意见》执行。
⑷自公示结束之日起 30日内应在自然资源部土地动态
监管系统中录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⑸如相关权利人、利害关系人等对本次协议出让存有
异议，请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10日内，以书面形式提交
至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804办公室开发利用科。

土地级别
出让面积
建筑密度
绿 地 率
出让年限

商服用地一级
199.74㎡(分摊)

现状
现状

商服 40年

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出让公示
[2022]协字第011号

位于株洲市芦淞区体育路芦淞区城市管理局门面资
产地块协议出让方案已经市政府批准。从即日起向社会
公开发布公告，公示期十日。

公示主要内容如下：

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2年 6月10日

土地位置
土地面积
容 积 率
建筑限高
土地用途
土地供应
开发程度
供地对象
出让价格

其他
交易
条件

株洲市芦淞区体育路
37.96㎡(分摊)

现状
现状

商业用地

现状土地利用条件供地

株洲芦淞国有资产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划拨用地调整为出让用地需补缴 101万元。

⑴经公示十日，无异议后，以协议方式将本宗地出让给
株洲芦淞国有资产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土地出让
面积为 37.96㎡(分摊)，土地用途为商业用地，出让年限
为商服 40年。
⑵应补缴的土地出让价款 101万元由株洲芦淞国有资
产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在公示结束之日起 10日内一
次性全额缴清。
⑶必须按 2022 年 3月 22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

《关于湘安门面、体育路芦淞区城市管理局门面和七星
购物广场六楼（部分）等三处资产的规划意见》执行。
⑷自公示结束之日起 30日内应在自然资源部土地动态
监管系统中录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⑸如相关权利人、利害关系人等对本次协议出让存有
异议，请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10日内，以书面形式提交
至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804办公室开发利用科。

土地级别
出让面积
建筑密度
绿 地 率
出让年限

商服用地二级
37.96㎡(分摊)

现状
现状

商服 40年

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出让公示
[2022]协字第012号

位 于 株 洲 市 芦 淞 区 芦 淞 路 50、60、64 号 万 卷 书 行 资
产地块协议出让方案已经市政府批准。从即日起向社会
公开发布公告，公示期十日。

公示主要内容如下：

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2年 6月10日

土地位置

土地面积
容 积 率
建筑限高
土地用途
土地供应
开发程度
供地对象
出让价格

其他
交易
条件

株洲市芦淞区芦淞路
50、60、64号

260.77㎡(分摊)
现状
现状

商业用地

现状土地利用条件供地

株洲芦淞国有资产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划拨用地调整为出让用地需补缴 219万元。
⑴经公示十日，无异议后，以协议方式将本宗地出让给
株洲芦淞国有资产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土地出让面
积为 260.77㎡(分摊)，土地用途为商业用地，出让年限为
商服 40年。
⑵应补缴的土地出让价款 219万元由株洲芦淞国有资产
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在公示结束之日起 10日内一次
性全额缴清。
⑶必须按 2022年 3月 22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

《关于湘安门面、体育路芦淞区城市管理局门面和七星
购物广场六楼（部分）等三处资产的规划意见》执行。
⑷自公示结束之日起 30日内应在自然资源部土地动态
监管系统中录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⑸如相关权利人、利害关系人等对本次协议出让存有异
议，请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10日内，以书面形式提交至
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804办公室开发利用科。

土地级别

出让面积
建筑密度
绿 地 率
出让年限

商服用地二级

260.77㎡(分摊)
现状
现状

商服 40年

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出让公示
[2022]协字第013号

位于株洲市芦淞区建设中路湘安门面资产地块协议
出让方案已经市政府批准。从即日起向社会公开发布公
告，公示期十日。

公示主要内容如下：

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2年 6月10日

土地位置

土地面积
容 积 率
建筑限高
土地用途
土地供应
开发程度
供地对象
出让价格

其他
交易
条件

株洲市芦淞区建设中路

200.58㎡(分摊)
现状
现状

教育用地

现状土地利用条件供地

株洲芦淞国有资产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划拨用地调整为出让用地需补缴 37万元。
⑴经公示十日，无异议后，以协议方式将本宗地出让给
株洲芦淞国有资产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土地出让
面积为 200.58㎡(分摊)，土地用途为教育用地，出让年
限为教育用地 50年。
⑵应补缴的土地出让价款 37万元由株洲芦淞国有资产
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在公示结束之日起 10日内一次
性全额缴清。
⑶必须按 2022 年 3月 22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

《关于湘安门面、体育路芦淞区城市管理局门面和七星
购物广场六楼（部分）等三处资产的规划意见》执行。
⑷自公示结束之日起 30日内应在自然资源部土地动态
监管系统中录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⑸如相关权利人、利害关系人等对本次协议出让存有
异议，请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10日内，以书面形式提交
至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804办公室开发利用科。

土地级别

出让面积
建筑密度
绿 地 率
出让年限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
务用地一级

200.58㎡(分摊)
现状
现状

教育用地 50年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
者/李逸峰 通讯员/谭晓宁
傳相玮） 近日，株洲车城机
车配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车城机车）自主研发的

“新型真空阀门”和“机车火
灾自动监测系统”两项产品，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证书，实
现公司发明专利零的突破。
数据显示，今年前 4个月，公
司完成销售额 2617 万元，同
比增长 33%。

车城机车是省级“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近年来，
公司将创新驱动作为提升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支
撑，联合中科院、湘潭大学、
湖南工大等科研单位和知
名院校，在机车整体卫生间
和地铁侧窗领域，打破国外
技术垄断，开发出真空式卫
生间、5G 微生物卫生间、智
能显示窗等多个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技术与产品，获
得国家科技部等四部委联
合 颁 发 的“ 国 家 重 点 新 产
品”证书。目前，公司已拥有
两项国家发明专利、15 项实
用 新 型 专 利 、4 项 软 件 著
作。产品与技术广泛应用于
轨道交通、航空运输、民生
工程等领域，终端客户遍及
北上广深等国内各大城市，
并出口墨西哥、土耳其、马
来西亚等国家。

为 有 效 应 对 新 冠 疫 情
的影响，推动企业高质量发
展，车城机车还投资 100 余
万元，建立株洲市同类企业
领先的数字信息化管理系
统，企业的采购供应、生产
仓储、质量检测、产品营销
等全部实行数字信息化管
理，为企业赋能增效。目前，
公司已与浙江一家高科技
上市公司签约，双方计划投
入资金 4 亿元，共同开发生
产市场前景看好的新能源
电动汽车电池热管理系统。
该项目投产后，预计每年新
增产值 1 亿元。

株洲经开区全力实行“五落实”——

精准对标对表，推动创文工作提质增效

玉龙路二期路面修复现场。通讯员/甘敏 供图

“车城机车”两项产品
获国家发明专利

株洲经开消防救援大队
荣立集体三等功


